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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最新出炉，全面招生中，本次辅导将全部采用视频授课的

形式呈现给广大学员，考生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学习，由资深

老师讲解，权威专家免费在线答疑，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可随时通过答疑室留言与专家探讨学习。欲报从速！ 一、

时间 2009年上半年我省将继续实行网上申报自考毕业证，办

理工作分两个阶段，具体安排如下：收藏我吧！ 1.网上申报 

（1）考生注册时间：5月26日～6月4日 （2）信息确认时间

：6月4日～6月6日 2.毕业证网上审核、验印时间：6月10日～6

月30日。 二、范围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考生及普通高校自学考

试全日制助学班考生。 三、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可以

申报毕业： 1.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 2.按专业考试计划规定

完成全部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 3.完成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

毕业论文（设计）和实践环节考核且成绩合格； 4.课程免考

、顶替及转考符合规定。外省转考考生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

于5门、本科不少于4门的合格成绩（户口迁移者、军人或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变动、被普通高等或中等学校录取

者除外）； 5.对有考试违规记录者，已达到推迟毕业年限，

并在处罚期间，重新取得违规科目合格成绩。 四、所需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复印件上的姓名及身份

证号必须清晰（身份证原件县（市、区）自考办审核完后退

还考生，需要更改姓名者除外）； 2.PVC卡12位号准考证（

专本套读同一准考证的考生，还需提供准考证复印件，并由



档案所在地签章）； 3.全部《课程合格证书》； 4.专本连读

社会开考专业的考生仅限于同一主考院校同一专业（专、本

连读专业）方可申请同时毕业； 5.两寸蓝底登记照片两张（

要求近期、免冠照片），照片背面要注明考生准考证号及姓

名； 6.更改姓名的考生，必须以电子档案姓名申请毕业，同

时须提供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及户口所在地公

安机关出具的曾用名证明； 7.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须出具

国家承认的属国民教育系列的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 附件1.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网上注册细则 

附件2.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网上注册流程图 附件1. 湖北省

自学考试毕业生网上注册细则 2009年上半年，我省自学考试

毕业生实行网上注册，为确保考生电子档案的准确性，现制

定网上注册实施细则。 第一条 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申报采

取互联网注册方式。注册时考生凭准考证、姓名、身份证登

录网站后注册用户，并在网上自行录入核实本人的基本信息

，然后在省自考办规定的确认资格时间内到档案所在地自考

办确认申报资格、办理信息确认、电子摄像等手续。 第二条 

自学考试毕业生申报类别分为面向社会、面向部分系统、助

学班三大类。其中面向社会、系统分为专科、独立本科（专

升本）两个层次；助学班分为专科、独立本科（专升本）、

本科（高起本）三个层次。 第三条 毕业生网上注册适用于面

向社会、部分系统开考专业（非停考专业）考生、2000级（

含2000级）以后助学班考生，以上范围外的考生请直接到档

案所在地自考办现场注册。 第四条 毕业生可采取两种方式申

报 1.考生登录到省教育考试院（网址：www.hbea.edu.cn）的

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系统后，按网页提示自行核实录入有关



信息。 2.无上网条件的考生可到档案所在地自考办信息确认

点现场注册，考生填好表后交档案所在地自考办帮助录入。 

第五条 在规定时间内，考生通过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办证管理系统申请毕业。首次登陆系统的考生，先按要求

进行注册，取得有效用户名和密码；已经注册的考生，直接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陆。 第六条 考生必须记住本人的

个人密码、注册账号、申报编号，以便在确认申报资格时修

改本人的资料及查询毕业证办理结果。 第七条 考生网上核实

基本信息，如果系统记录不完整、不准确，则按步骤进行修

改并确认（准考证、姓名和考生类别除外）。 第八条 考生核

对考试成绩一览表，如果系统显示“计算机预审通过”可申

请毕业，则打印《毕业生申请表》并签名；如果系统显示“

计算机预审未通过”，考生需自行核对系统提示的剩余课程

，如果上述课程存在课程顶替，或计算机系统记录不完整的

情况（系统中历史成绩缺失或不符合），仍可继续申请毕业

，并打印《毕业生申请表》，提供相关成绩的课程合格证书

，到现场确认时予以核实；否则，放弃本次毕业申请。 第九

条 现场信息确认可由考生本人或代理人办理。在规定时间内

，考生本人或代理人持申请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准考证

、《毕业生申请表》、课程合格证、彩色蓝底（两寸）登记

照到档案所在地自考办现场确认申报信息。更名换姓的考生

须同时出具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及户口所在地

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用名证明。办理完毕后，考生本人或代理

人须在《毕业生申请表》上签字，并留存《毕业生申请表回

执单》，遗失不补。 第十条 现场确认信息后，考生可以通过

网络查询办证进程，了解办证过程中有关事宜，也可以通过



网上向各级自考办提问。 第十一条 毕业生注册信息一经确认

，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毕业证书电子注册以考生签名确认

的信息确认单为依据。因考生本人录入的信息错误而造成的

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附件2. 点击查看： 09年4月全国各

地自考成绩查询汇总 09年下半年各省市自考报名时间 2009

年4月自考试题上线 09年4月自考冲刺专题 09年全国地自考专

业调整信息汇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